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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股份回購

本公告乃中國多金屬礦業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作出的自願性披露，旨在向其股東及潛
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公司發展情況的最新資料。

根據本公司於2012年6月12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會的回購授權（「回購授
權」），本公司自2012年9月24日起直至今日為止回購其合共2,180,000股本身股份，價格範
圍介乎1.5港元至1.17港元（「股份回購」）。股份回購的總代價為2,815,967港元，以本公司
內部資源撥付。本公司回購的股份相當於授出回購授權當日的已發行股本約0.109%。於
上述回購股份註銷後，本公司的已發行普通股將為1,997,820,000股。

股份回購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進行，而本公司日
期為2012年4月20日的通函所載說明函件的詳情並無重大變動。本公司相信，本公司的
現行市價被嚴重低估，且行使回購授權是回應本公司市值的適當舉措並符合其股東的最
佳利益。本公司或會根據市況進一步回購股份，惟於任何情況下根據回購授權已回購股
份及可能回購的股份總數將不得超過200,000,000股。股東及投資者務請注意，本公司將
根據回購授權，由管理層全權酌情決定，視乎市況及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則回購股份。本
公司不能保證有關股份回購的時間、數量或價格，或會否進一步回購任何股份。因此，
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多金屬礦業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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